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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呈复兴之势，这种复兴既有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原因

和内容，又有民族地区的个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差异中体现着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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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及其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及其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及其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及其表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受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各民族间的发展并不平衡。直到解放初期，我国各少数民族中还存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的社会

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成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立体的、非均质的、不平衡的社会发展

状况。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社会形态来看，各少数民族中当时还存在以下四种

社会形态，即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边疆少数民族，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凉山彝族，处

于封建领主制的西藏藏族、西双版纳傣族和其他民族，处于封建地主制阶段、社会发展接近汉族的其他

少数民族。［1］ （P68－70）与上述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家族系统”的发育程度、表现形式、对

社会的影响范围也因族而异，既有较为原始的胞族、氏族、母系制和体现得不那么分明的世系群体也构

成某种形式的“家族系统”，也有与汉族较为接近，并受其影响的较为成熟的“家族系统”。这些“家

族系统”及其观念既受“血缘——地缘”关系的支配，又受“民族——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是我



们分析民族地区家族势力的逻辑起点。 

近年来民族地区家族势力复兴过程中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描述：一是一般性表现，二是特

殊表现。一般性表现是指与汉族地区相同或相近的表现。民族地区作为中国“大一统”社会的有机组成

部分，其村落家族的复兴必然会带有整个中国社会家族复兴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或一般性特征，表现在“家

族观念有所强化，家族组织有所复活，家族活动有所增多。”［2］（P332）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组织形式的确立，在给民族地区带来发展动力

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压力，尤其是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解放初期还保留着共同占

有，共同生产，按户平均分配的生产方式，还未完全具备脱离群体的条件。其他的少数民族虽普遍确立

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方式，但较之汉族还是处于落后状态，这种相对落后状态到改革开放时仍未

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改革和发展中要承受更大的压力，面临更多的挑战。在

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家族逐渐发展成为利益和情感的共同体，成为经济合作、社会互助、利益实现、安

全保障、社会归属、精神依托的共同体。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倾向于与家族成员交往，认为家族成

员血脉相通，更为可靠，更值得信赖，尤其是在劳务合作和寻求帮助时，多数人把家族成员作为首选对

象，在与外族成员发生矛盾和纠纷时，一般也都是把家族作为“后盾”。同时，通过婚丧嫁娶等重要机

会光宗耀祖，显示家族威风。由此之故，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观念逐渐得到强化，血缘关系、亲属关系

的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相互之间重要的支持系统和感情系统，对家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加，家族观念进

一步得到强化。 

在家族组织形式方面，解放前，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存在着氏族、血缘家支集团、各种世系群体、家

族等各层次的“家族系统”，许多少数民族无规范的族谱（无文字或有文字而使用不普遍所致），族庙

也不多见，但普遍存在着依血缘和辈分确立的较高权威的“族长”，自然的等级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族长”可能只是由于年龄最大而成为“族长”，并形成了以“族长”为中心，以血缘和亲属关系

为网络，以族规或习惯法为调控手段的家族结构和组织形式。解放后，上述家族结构和组织形式被摧毁，



“族长”的权威和地位也大大削弱。但改革开放以来，又有复活之势。表现在，同一血脉的家族成员被

组织和动员起来，无论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还是在生活过程中的婚丧嫁娶、节庆礼仪等方面都

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和整合。虽未形成完整的组织形态和严格的组织制度，但家族在许多场合已

成为村落内部社会、政治、经济交往的基本单位，行动中也表现出了相对明晰的外化形态，说明其内在

的机制已发挥作用，也表明家族组织形式正在复活。 

在家族活动方面，首先是家族祭祀明显增多，少数民族中鲜有宗祠，故家族祭祀中以墓祭和家祭为

主，不少民族在家祭中都有严格的仪式或礼俗。如彝族的祖灵崇拜，许多家族都有集体祭祀的祭祖大典，

目的是超度祖先的灵魂，使其进入仙界，其间，由毕摩（巫师）导祭。第二，家族内的互助合作增多。

这种合作与互助是全方位的，除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合作外，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日庆典、

婚丧嫁娶、祭祖、伤病、造房建屋等方面。第三，家族间的互动交流与矛盾冲突增多。在大多数的民族

地区，一个村落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族居住，不同家族之间既有友好往来，和亲联姻等现象，也

出现了因田地、房产、山林、农田用水、田间过道、房前屋后的归属问题等经常发生纠纷的情况，纠纷

的双方往往以家族作“后盾”，冲突升级时，会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第四，家族干预村务时有发生。

在选举中，某些家族为维护自身小团体利益，凭借其族大人多的优势，广泛动员起来，把持选举，形成

事实上的“众意”代替“公意”，“家族利益”代替“村落利益”的现象。甚至出现以家族势力拉票、

毁票等现象，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除上述一般性表现之外，民族地区在家族复兴的过程中还有其特殊表现，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浓厚的血缘性。家族都是通过血缘和亲属关系连接而成的，都具有血缘性。但汉族地区家族的

血缘关系长期受礼俗、甚至法理的制约和规范，而许多少数民族的家族往往脱胎于较低的社会形态，血缘

关系中的原始性、生物性、自然性特征仍十分明显。如前所述，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解放初期，

一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如某些“直过民族”，正由血缘关系逐渐转为地缘关系，虽已基本形成了

以地缘为基础的共同体，但仍停留在较原始的状态，血缘的痕迹仍很明显，形成了浓厚的血缘家族观念、



婚姻上的近亲观念、家支观念（处于奴隶制的彝族）。并通过原始宗教、伦理道德等方式强化这些观念。

在一些民族中，如佤族、景颇族、傈僳族等，存在血族（亲）复仇观念，“在观念上会根据对等原则，以

牙还牙，即如果本族一个成员遭受伤害，也必须使对方的成员遭受同样的伤害。”［3］（P110）在大小凉

山的彝族中，家支械斗还较为普遍。解放后，上述观念和现象基本上被遏制，但也应该承认，这些观念和

现象都是并不遥远的记忆，并且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历史积怨，随着家族势力的复兴，仍有被激

活的可能。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家族间的冲突，不同程度地夹杂着这种血缘的、宗教的、民族的

朦胧记忆和历史“情节”，稍有过节，就要诉诸于“历史旧账”，从而激化矛盾，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 

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从形式上看，由于各少数民族脱胎于不同的社会形态，长期处于不同的

社会发展阶段，其家族的形态、发育程度千差万别，如前所述，既有较为原始的氏族、母系制、父系制和

体现得不那么分明的世系群体也构成某种形式的“家族系统”（如边疆“直过民族”），也有植根于奴隶

社会的大大小小的各类“家支”（如凉山彝族），又有长期与汉族交往和杂居并受其影响而形成的较为成

熟的“家族系统”。从内容上看，家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受不同民族文化和民族

社会生活的浸润和影响，不同民族的家族所体现出来的族规、族约、族训等内容也各有不同，即使是在同

一民族的不同家族间也各具特色。如贵州榕江县计划乡的侯姓苗族禁杀猴和吃猴肉；王姓则禁止杀狗和吃

狗肉；丹寨岑姓苗族，若族中有成年人病死，全家都得忌荤；四川古蔺县的苗族，有的家族忌谈虎说熊，

更不能捕杀和伤害它们等等。倘若家族内有违忌者，定将受到谴责或制裁。［4］（P48）正因为上述形式

和内容的多样性，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在复兴的过程中表现各异，对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因族因地而

异。 

第三，家族关系的复杂性。民族地区家族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家族观念与各种宗教（原始或现代

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各种民族感情、民族自我意识交织在一起，影响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表现出某

种程度的敏感性。在同一民族内部，其成员的关系首先体现为家族关系，个人行为中，他人取向占支配地

位，个人行动受家族关系的制约，个人利益通过家族利益来实现，在许多“直过民族”中，个人的政治行



动也是通过不同家族代表的共同参与，形成联盟，用原始民主制的方式来实现（到解放初都普遍存在）。

这种观念和族内的交往方式近年来又有某种程度的复活。在不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发生矛盾和冲

突时，家族观念往往裹挟着浓厚的民族宗教观念和感情，突显家族的民族和宗教背景，从而使矛盾和冲突

复杂化，这在多民族散杂居、聚居的地方较为突出。 

这种复杂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政治生活中，民族宗教权威与某一特定家族权威的同构现象。众所周

知，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中，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有很高的威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起着

某种权威类型的作用和功能。解放后这些权威逐渐衰落，让位于以法律为基础和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权威也有某种程度的复活，而这些权威的载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往往是

某个家族的“族长”或权威，从而出现了民族宗教权威与家族权威的同构，民族宗教权威强化了该家族在

村落中的权威。由此，该家族成员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政治资源，出现了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这无

论是在乡村政治发展过程中，即村民自治的实践中，还是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

现。 

  

二二二二、、、、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传统社会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重新复活，引

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专门针对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研究却极为罕见。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村

落家族的复兴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出现的。所以，如国内多数学者所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的变迁与转型，是家族势力复兴的根本原因，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也不例外，只不过其内容、表现

形式、影响范围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各有所别罢了。 

首先，民族地区农村现阶段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村落家族复兴的深层次原因。 



要探究村落家族复兴的理由，首先得从社会发展的物质关系中去寻找，因为它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同其

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集体经济变

为家庭承包经营，改变了农村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重新赋予家庭以相对自主的生产经营权，由此导致了

农村家庭经济功能的强化，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然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组织形式有诸多的局限

性，在抵抗经济和社会风险方面有其先天的不足。现实中单个家庭或因生产工具单一，或因畜力、劳动力

不足，或因生产资金欠缺，或因实用技术匮乏，或因经营渠道闭塞，或因生产基础设施薄弱等，而不同程

度地需要社会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改革措施的不配套，社会还没有正式建立起能满足农村家庭求助的

生产经营支持机构。这种社会经济组织或服务支撑机构的缺失，为村落家族的复兴提供了生存空间。在此

情况下，家族这一血缘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劳动力的生产与消费、生活消费

与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克服了家庭生产的先天缺陷。这种情况在一些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中就显得

更为突出。如云南的景颇、独龙、怒、傈僳、德昂、佤、布朗、基诺等少数民族，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

改造前还处在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体家庭虽逐渐成

为一个经济单位和生产单位，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出现了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但同时也存在村社公有、

氏族公有、家族公有等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在生产过程中，个体家庭仍难以独立完成生产的全过程，往

往要辅之于伙有共耕等形式。其中，家族伙有共耕形式较为普遍，家族组织承担了较多的经济功能，具有

极强的经济性质。以傈僳族为例，家族共同伙有，傈僳族称为“贝来合”或“哈米贝来合”。分为三种形

式，一是土地属于家族祖传，由家族成员共同占有，共同耕作，按户平均分配收获物。二是家庭成员或亲

属共同买一块耕地，土地可以按份私有，但不分割，共同出力、出籽种、收获平均分配。三是几户家族成

员共同开垦家族或村寨公有土地，并通过削树尖、结茅草、垒石头、插竹签等方式将土地“号定”伙有。

这种土地不能买卖，收获按户平均分配。［5］（P76－77）由此可见，当生产的发展没有提供个体与群体

脱离的条件时，这种群体（包括家族）将继续发挥其历史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从生产组织形式来说，实际上是复归到了旧有形式，

尽管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复归。”［6］（P111）与此相适应，家族的复归也就有了可能和需要。在少数民族

地区，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在生产经营中，单个家庭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寻求更多的支持

和帮助，在农村集体组织或生产经营支持机构无力提供这种帮助时，人们自然就求助最为便利、最值得信

赖的家族这种非正式组织。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民族地区都存在普遍的社会互助，这种互助多集中在家事、

急救和投资三大方面。（这与人类学者王铭铭在汉族社区美法村的调查情况相类似，但互助的程度和范围

有差别。）家事包括家庭成员的生日庆典、祭祖、婚丧嫁娶等等，比一般的开支要多得多，常需要宴请宾

客，因而可能出现互助借贷。急救包括伤病、自然灾害等，也引起社会互助。投资可分为生产性投资（包

括教育投资）和造房等消费性投资，两者均需要大量的资金、劳力和其他资源，因而往往大量的社会关系

会卷入以解决各种短缺问题，而这种社会互助往往在同一家族成员中最为普遍。 

第二，农村基层组织调控能力的弱化是村落家族复活的政治原因。 

村落家族势力的消长与社会体制的强弱密切相关，如果社会体制功能足够有力，能够渗透到村落共同

体，村落家族的各项功能就会被削弱，反之，其功能就会强化。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管理和统治这种超大型社会需要极高的成本和大量的

消耗。在历史上，由于社会体制难以调动起足够的资源来实现全面的调控，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往往呈出现

以政治中心为轴心，逐级向外围递减的状态。与此相适应，治理方式也现出了“五服之制”，在边远的民

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出现了“以夷治夷”、“羁縻”等政策，利用其原有的政治制度、社会

组织来实现统治和管理，而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有些是直接以家族为基础建立的，如川滇交界处的彝

族的家支制；有些则与家族密切相关，如景颇族的山官制，是在氏族家长制（父系家族）瓦解过程中逐步

演变形成的。 

解放后，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人民公社的建立，社会体制和法理权威有力地渗入到

村落家族共同体，改造了原有的家族权威，削弱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家族的基本功能也随之被削弱，村落



家族的连带关系被人为切断，外化形态呈消解状态，但内在逻辑并未完全消除。只要条件发生变化，就有

可能出现“回潮”和“复兴”。改革开放恰好提供了这种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村中的许多权力归还给了社会，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大大弱化，乡村正式组

织特别是部分村级正式组织也随之渐趋衰落，调控能力大为弱化，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农村更为突出，其

原因在于：一是民族地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即乡镇政府所辖人口虽然不多，但地域广、条件差，许多

村落处在山高谷深、荒漠戈壁之中，交通不变，呈现出地域上的相对隔离性，加之村委会权威来源的缺失，

出现了这些村落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双重隔离”——空间上、地域上的隔离与权力运行上的隔离，处在“山

高皇帝远”的状态之中，从而导致了国家政权对农村各领域社会生活调控能力的弱化。二是在物质基础方

面，民族地区农村普遍经济欠发达，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村民委员会可支配的资源甚少。以云南特有

的人口不足十万的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和独龙族为例，其一半以上人口都处

于绝对贫困状态，而其中的德昂族、怒族和独龙族三个民族整体上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在调查中发现，

有些村民委员会甚至还需向富裕农户借钱粮，以维持正常开销，故平时在工作中往往受制于这些富裕农户

及其家族。可见，丧失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就丧失了其行动的能力和自主性。 

当正式的社会组织不能够为分散的农户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提供支持、服务、秩序等保障时，从非

正式组织中寻求帮助也就势所必然。由于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上的亲近感，居住形式上的地缘性，生活方式

上的相似性，生产活动上的一致性等特点，往往容易被组织起来。事实上，家族也被其成员当作了自助和

自我保障的组织，承担了重要的功能。 

第三，农民不断增长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与滞后的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为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

文化背景。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意义之所系，是该民族情感和精神的家园，是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不

同民族的文化均有其存在意义和价值。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把少数民族

的传统文化片面当作“落后习俗”，当作与“社会主义内容不相符合”的东西，冠以“特殊论”、“民族



落后论”等帽子横加批判。尤其是“大跃进”年代的“民族融合”风连带的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排斥，

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全面破坏而带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全面摧残，导致了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的全面衰退。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组织

单位。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一行动，这种制度化的生产经营方式，除具有经济功能外，还发挥了信息

传递、娱乐、文化沟通及心理调适平衡等功能。加之通过制度化方式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农村的传播，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广大农村工作也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但是，

有些地方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有些地方则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甚至温饱都未获

解决，无力来搞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受教育水低等现象，有些

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2－3 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流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素质的提

高。此外，村中文化设施缺乏，加之上级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较之以往大为减少，村委会又无力来开发足

够的文化资源满足村民的需要。导致了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的状况。从心理的角度看，由于市场化取

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变迁，社会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加快，竞争的压力也日趋增大，农民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际交往、情感交流、信息分享和心理沟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不断向族人靠拢，

投身家族活动，以求得精神依托，心理上的安宁和文化上的满足。 

第四，中国民族分布的特点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外部条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多次的民族迁徙、流动、屯田、移民戍边，

战争及各种原因，使我国的民族分布状况并非区划整齐、界线分明，而是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

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格局。汉人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内，其居民遍布全国各地，

“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7］（P29）这是中国各

民族长期交往的结果。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分布特点和居住格局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往来，同时也有利

于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由于汉族社会中有相对成熟的家族文化，有较为完整和规范的族



谱、族规、族训、族约、族庙等家族的外化形态，随着汉族地区家族势力的复兴，必然会影响、激发少数

民族家族势力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推进，为这种影响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广泛和深入，在与“非我族类”者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

民族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和强化，利益感悟不断增加。其外在表现（指文化领域）就是要求抢救、保护和弘

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持续衰退的民族传统文化，承认其价值。在此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因子的家

族及其文化受到鼓舞和激励，获得了复兴的动力。另一方面，在与他族分界，做出区分的同时，也在主动

吸收、学习和借鉴他族的文化。在上述认同与分界、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中，家族文化作为一种潜在

的资源被开发出来，为变动中的社会生活提供服务。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是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种复兴既带有与汉族地区相同的

一般性表现，同时也有与之相异的特殊表现，体现出民族和区域的特点。但是，其复兴的根据和内在逻辑

应该是一致的，都是现实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产物。由此之故，民族地区村落家族消解

的力量也有赖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何叔涛，桂镜光，赵学先．民族理论教程［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2］吕红平．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5］程玄，陈一之，晓根，黄欣．云南“直过民族”社会发展与现代化［M］．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2002． 

［4］岑秀文．民族知识丛书——苗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6］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毕跃光（1971—），男，云南民族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

策的教学和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 年 6 期第 81～86 页） 

  

 


